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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 2B1 用地及啟欣苑間行人路段吸煙問題事宜  
 
衞生署回覆如下：  
 
《 2025 年控煙法例（修訂）條例》已於 2025 年 9 月 19 日刊憲生效，

多項控煙措施分階段生效。當中禁止向 18 歲以下人士供應吸煙產品

（包括傳統吸煙產品及另類吸煙產品）已於刊憲當日生效。由 2026
年 1 月 1 日起，法定禁煙區已擴展至指定處所專用出入口 3 米範圍內

的公眾地方，並禁止在輪候登上公共交通工具或進入指定處所（如戲

院、劇院、醫院及社區設施等）時吸煙。同日起，違例吸煙的定額罰

款金額亦已由港幣 1,500 元提高至港幣 3,000 元。此外，由 2026 年 4
月 30 日起將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用物質，包括電子煙油、加

熱煙支及草本煙。其後，預計於 2027 年年中起分階段推行進一步措

施，包括推行無煙害警示包裝，以及禁止加味傳統吸煙產品。  
 
政府會於短期措施落實後，審視措施對降低吸煙率的成效，繼而釐定

推行中期及更長遠控煙措施的計劃，向「無煙香港」進發。  
 
政府理解社會各界對公共空間管理有不同的考量及意見，但目前並沒

有任何科學證據支持指定吸煙區能有效保障市民免受二手煙傷害。相

反，世界衞生組織表明任何措施，包括通風、空氣過濾和設立指定吸

煙區，甚至工程技術包括專門的通風系統等，均不能防止市民暴露在

二手煙霧中，因為煙霧中的微粒可穿透任何通風系統並擴散至整個環

境，而煙霧中的相當部分有毒成分更是無色無味，對心血管和呼吸系

統有直接及即時的危害。   
 
此外，公眾亦有機會因而誤以為設立指定吸煙區就能夠保護公眾健康，

就能杜絕二手煙害，相當於向公眾傳遞錯誤的公共衞生信息，更令在

公共區域吸煙的行為重新正常化，不利於邁向促進「無煙香港」的長

遠目標。  
 
衞生署十分感謝九龍城區議會對控煙工作的支持。一如既往，本署會

繼續通過宣傳、教育、執法、推廣戒煙等方式，推動控煙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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